應回收廢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修正
總說明

為因應近年來國際原物料價格波動，並鼓勵回收業者針對廢玻璃容器進行分色分類作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通盤檢討應回收廢容器材質之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成本、再生料市場價值、稽核認證作業成本、基金財務狀況等補貼費率影響因素，調整應回收廢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俾以穩定資源回收基金及回收處理體系之運作。

本次應回收廢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已依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補貼申請審核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經由工商團體、環境保護團體、消費者保護團體、學者專家及政府機關等各界代表所組成之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完成審議在案。本次公告修正重點如下：
一、明列法源依據。（修正公告依據）
二、調整應回收廢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並特定實施日期。（修正公告附表）
三、增訂單色及雜色之廢玻璃容器之差別補貼費率。（修正公告附表）
應回收廢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修正
公告對照表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明

	主旨：公告修正應回收廢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及實施日期。
	主旨：公告修正應回收廢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及實施日期。
	未修正。

	依據：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補貼申請審核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
	依據：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補貼申請審核管理辦法第五條。
	明列法源依據，以資明確。

	公告事項：應回收廢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及實施日期，如附表。
	公告事項：應回收廢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及實施日期，如附表。
	本文未修正，應回收廢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表及實施日期，修正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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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回收廢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表
單位：新臺幣元／公斤
公告回收材質項目

回收清除補貼費率

處理補貼
費率

補貼費率
總和

實施日期
廢鐵容器

一．二○
○．八○
二．○○
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
廢鋁容器

○．四○
○．六○
一．○○
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
廢玻璃容器

單色
○．八五
一．○○
一．八五
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
雜色
○．五五
一．○○
一．五五
廢鋁箔包

七．○○
二．○○
九．○○
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
氣密或液密包裝之紙容器（不含免洗餐具）

八．二○
○．八○
九．○○
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
其他紙容器（含紙製平板容器）及植物纖維容器（含非平板類免洗餐具）

四．九○
一．一○
六．○○
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
廢PET容器

四．五○
○
四．五○
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
廢PVC容器

四．五○
○
四．五○
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
廢PP/PE容器

四．五○
○
四．五○
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
廢未發泡PS容器

七．五○
七．五○
一五．○○
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
其他廢塑膠容器

四．五○
○
四．五○
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
廢發泡PS容器

--

--

三六．○○
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
廢生質塑膠容器

--

--

一五．一七
一百零一年三月一日

農藥廢容器及特殊環境用藥廢容器

金屬類
一四．○○
七．○○
二一．○○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玻璃類

八．○○
七．○○
一五．○○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塑膠類

一六．○○
一二．○○
二八．○○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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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回收廢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表
單位：新臺幣元／公斤
公告回收材質項目

回收清除補貼費率

處理補貼
費率

補貼費率
總和

實施日期
廢鐵容器

1.8

1.3

3.1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廢鋁容器

0.6

0.9

1.5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廢玻璃容器

0.8

1.2

2.0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廢鋁箔包

9.45

2.625

12.075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氣密或液密包裝之紙容器（不含免洗餐具）

11

1.075

12.075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其他紙容器（含紙製平板容器）及植物纖維容器（含非平板類免洗餐具）

3.25

0.75

4.00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廢PET容器

5

0

5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廢PVC容器

5

0

5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廢PP/PE容器類
5

0

5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廢未發泡PS容器

10

10

20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其他廢塑膠容器

6

0

6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廢發泡PS容器

--

--

40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廢生質塑膠容器

--

--

15.17

一百零一年三月一日

農藥廢容器及特殊環境衛生用藥廢容器

金屬類
14

7

21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玻璃類

8

7

15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塑膠類

16

12

28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


	一、經檢討應回收廢容器材質之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成本、再生料市場價值、稽核認證作業成本、基金財務狀況等補貼費率影響因素，調整應回收廢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俾以穩定資源回收基金及回收處理體系之運作。
二、針對單色及雜色之廢玻璃容器，增訂差別補貼費率，俾以鼓勵回收業者進行分色分類作業，提高廢玻璃容器再利用效益。
三、參考環境用藥管理法規定，將「特殊環境衛生用藥」名詞修正為「特殊環境用藥」，使環境用藥名詞趨於一致。
四、依法制作業公文書之數字使用原則，將數字用語修正為中文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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